
元朗商會小學校友會章程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㇐章 總則 

(㇐)  名稱 

   本會定名為「元朗商會小學校友會」(下稱本會)。 
 

(二) 宗旨 

1. 加強校友對母校的歸屬感； 

        2. 作為母校與校友間的溝通橋樑； 

        3. 促進校友之間的友誼； 

  4. 回饋母校，促進母校發展。 
 

(三) 會址 

      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 244 號 

 

第二章 會員及會籍 

(㇐) 普通會員 

  1. 年滿十八歲或以上之本校畢業生； 

  2. 可參與本會的活動，享受本會的福利，有選舉權、被選權及表決權；      

        3. 須繳交永久會費港幣㇐百元正。 
 

(二) 學生會員 

  1. 未滿 18 歲，本校的畢業生； 

  2. 可參與本會的活動，享受本會的福利； 

3. 沒有選舉權、被選權及表決權。 
 

(三) 撤銷會籍 

  1. 會員必須遵守校友會之會章，違反者可能被撤銷會籍； 

  2. 自動退會或被撤銷會籍者，其已繳交之各項費用及捐贈概不發還； 

  3. 如該會員期間為常務委員，則其職權亦自動喪失。 

 

第三章 組織 

  1. 本會設「會員大會」及「常務委員會」以推動會務； 

   

 會員大會 

1. 會員大會為本會之最高決策機構； 

2. 會員大會每年舉行㇐次，由常務委員會負責統籌； 



3. 所有會員均有權出席； 

4. 如有需要，常務委員會可在每年內召開多次特別會議，處理會務； 

5. 會員大會有權︰ 

 通過常務委員會報告； 

 選舉常務委員會； 

 修改會章； 

 參與「校友校董」之選舉。 

6. 會員大會之法定人數為十五人；如會員大會開始時，會員人數不足法定人數，大會

主席得宣佈該次會議流會，並於十四天內再行復會。復會時，若出席會員仍不足法

定人數，大會亦得照常召開； 

7. 常務委員會主席為會員大會之主席，倘若常務委員會主席缺席會員大會，大會主席

則按次序由常務委員會副主席、常務委員會委員及經大會選任之會員遞補擔任。 

8. 會員大會中提出之議案必須獲出席的普通會員過半數通過方為決議。 

 

  常務委員會 

1. 常務委員會負責本會之日常行政事務，並向會員大會負責； 

2. 常務委員會由五至六人組成，包括㇐名主席、㇐名副主席、㇐名秘書、㇐名財政及

㇐至二名有指定職務之委員組成； 

3. 常務委員會之選舉採內閣制，於會員大會中以簡單多數票方式選出，任期為兩年，

可連任； 

4. 常務委員會成員均應由普通會員出任； 

5. 常務委員會每年需向會員進行㇐次工作匯報； 

6. 常務委員會應至少半年召開㇐次常務會議。常務會議之法定人數為常務委員會成員

人數的㇐半。如會議召開時出席之委員不足法定人數，會議主席得宣佈該次會議流

會，並於十四天內復會。復會時，若出席委員仍不足法定人數，會議亦得照常召開； 

7. 如常務委員會中有成員提出辭任，須經常務委員會通過及接納； 

8. 如常務委員會之主席提出辭任並獲通過及接納，其職位則由副主席擔任。至於其他

出缺之職位由常務委員會委任，並須於常務委員會之會議中通過，而所有繼任者之

任期為辭任者之餘下任期； 

9. 常務委員會提出之議案必須獲出席的委員過半數通過方為決議。 

 

第四章 財務 

1. 普通會員永久會費為㇐百元，如有調整，由常務委員會提議，經會員大會通過後執

行； 

2. 本會之財務由常務委員會之財政㇐職負責，再經主席審核，並須於會員大會時提交

報告； 



3. 本會財政以自負盈虧為原則。 

 

第五章 修訂會章 

1. 修訂會章需由常務委員會過半數成員提出，再經會員大會動議及通過，方為有效； 

2. 經修訂的會章需盡快通告會員。 

 

第六章 解散 

1. 解散本會應由會員大會決定，並必須得到出席會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，方才有效； 

2. 當本會解散時，所有屬於本會的物資必須根據會員大會的決定處理。 

 

第七章 附則 

(㇐) 本會所有常務委員會之成員均為義務性質。 

 

(二)  所有本會發出之文件，必須蓋有本會印鑑，且經主席簽署，方為有效。 

 

(三)  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選舉 

 

 校友校董空缺人數 

1. ㇐名校友校董 

 

      任期 

 1. 法團校董會校友校董之任期為㇐年，由註冊成為校董當天起計算； 

2. 如法圑校董會校友校董離任，校友會須在三個月內進行補選。 

 

 候選人資格 

  除以下情形外，元朗商會小學校友會之所有普通會員，均有資格成為候選人： 

1. 該校友為元朗商會小學之在職教員；或 

2. 該校友已獲選為元朗商會小學之家⾧校董；或  

3. 該校友不符合《教育條例》第 30 條所載有關校董的註冊規定；或 

4. 該校友每年最少有 9 個月不在香港居住；或  

5. 該校友乃《破產條例》所指的破產人，或已根據該條例訂立自願安排；或  

6. 該校友曾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已犯可判處監禁的刑事罪行；或  

7. 該校友在獲選時尚未滿 18 歲；或  

8. 該校友在獲選時已年滿 70 歲，而他並無出示由註冊醫生於選舉日期前兩個月內發

出並證明申請人在健康方面適合執行校董職能的醫生證明書；或 

9. 該校友已註冊為 5 間或多於 5 間學校的校董。 



 

 投票人資格 

1. 所有已加入本會之普通會員，均符合投票資格： 

2. 所有合資格投票的人士均享有同等的投票權。 

 

 選舉主任 

    1. 常務委員會主席得委派㇐名委員擔任選舉主任； 

 2. 選舉主任不可以為校友校董選舉的候選人。 

 

 提名方法 

    1. 校友校董的提名期為選舉日前十四天，實際日期由選舉主任另行公佈； 

 2. 每名合資格的候選人必須獲得最少五名校友會會員提名； 

3. 每名合資格的會員可提名本人或最多㇐名合資格的會員參選； 

4. 每位獲提名的候選人須向選舉主任提供有關其個人資料的簡介； 

5. 選舉主任需於選舉日 7 天前，利用電子郵件或信件向全體校友公佈獲提名之候選人

姓名及其簡介，並解釋有關選舉的安排和時間表。 

 

 投票及點票 

1. 若符合資格之候選人只有㇐名，則毋須進行投票，選舉主任得宣佈該候選人自動當

選； 

2. 若符合資格之候選人多於㇐名，則選舉主任須安排投票選舉； 

3. 投票以不記名方式進行； 

4. 投票選舉採簡單多數票制，如得票相同，則以抽籤形式決定。 

 

     公佈結果 

    1. 選舉主任在選舉完成後，於學校網頁公佈有關選舉的結果； 

    2. 落選的候選人可在選舉結果公佈的㇐星期內，以書面方式向校友會提出上訴，並列  

       明上訴的理由。 

 


